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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长安大学提出。 

本文件由陕西省自然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长安大学、陕西省国土整治中心、西北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丽丽、罗平平、余侃华、朱彤、吕继强、毛欣怡、田雨欣、赵心

怡、江涛、李建伟、董欣、赵丹、张中华、张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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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生态资源保护利用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陕西省乡村生态资源的术语和定义、基本原则、评估、保护、利用以及管理

与保障。 

本标准适用于陕西省内乡村生态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

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T 32000 美丽乡村建设指南 

GB/T 37072 美丽乡村建设评价 

HJ 192 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 

HJ 25.4 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乡村生态资源 Rural ecological resources 

指乡村地区具有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的自然资源，包括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气

候资源、自然景观资源及生态文化资源等。 

4 基本原则 

4.1 可持续的发展原则 

应着眼于长远，确保资源的长期供应和生态系统的稳定。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应避免过度

消耗和破坏，保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力。  

4.2 全局协调优化原则 

综合考虑经济、社会、环境等多个方面，注重整体性和系统性，确保各部分之间的协调和

优化。促使综合效益的最大化，通过科学的保护利用，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

协调统一。  

4.3 动态演变适应原则 

在乡村生态资源保护利用的动态过程中，需不断适应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变化。在规划、



DB 61/T XXXX-XXXX 

 4 

设计、实施和管理过程中，应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和适应性，确保能够及时调整和优化发展策略。 

5. 评估 

5.1 总则  

乡村生态资源指数体系由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气候资源、自然景观资源、生态

文化资源六个维度（六个一级指标）构成，并在此基础上细分 16 个二级指标。 

5.2 乡村生态资源指数体系 

乡村生态资源指数体系见附录 A，定量指标计算见附录 B。 

5.2 水资源  

包括水质达标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农业灌溉水利用率、节水灌溉覆盖率、 

污水处理达标率 5个二级指标。 

5.3 土地资源  

包括土壤环境质量达标率、农药使用量减少率、化肥使用量减少率、农业面源污染物控制

率、土壤复垦面积占比、存量土地盘活率 6个二级指标。 

5.4 生物资源  

包括植被覆盖率、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 2个二级指标。 

5.5 气候资源  

包括空气质量达标率 1个二级指标。 

5.6 自然景观资源  

包括农业种植布局优化率 1个二级指标。 

5.7 生态文化资源  

包括文化遗产保护率 1个二级指标。 

6 乡村生态资源保护  

6.1 保护内容 

乡村的生态资源，包括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气候资源、自然景观资源及生态文

化资源等。 

6.2 保护目标 

通过保护乡村地区的生态资源，实现乡村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改善，促进

乡村的高质量发展。 

6.3 保护措施 

6.3.1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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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1 地表水、地下水应分别达到 GB 3838、GB/T 14848中与当地水功能区相对应的要求。 

6.3.1.2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从事影响饮用水

水量、水质的活动。 

6.3.1.3 应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条件和水资源状况，引导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合理调整种植养殖结

构和农业用水结构，减少水资源浪费。 

6.3.1.4 因地制宜发展旱作农业，积极发展节水型农业，减少农业用水量。 

6.3.1.5 推广旱区农业节水灌溉技术，提高农业用水效率。 

6.3.1.6 宜实行乡村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建立用水计量和收费制度，提高农民的节水意

识，促进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 

6.3.1.7 应加强乡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提高污水处理能力，确保污水达标排放，减少对河

流、湖泊等水体的污染，保护水生态环境。 

6.3.2土地资源 

6.3.2.1 土壤环境质量应符合 GB 15618 相关要求。 

6.3.2.2 应推广绿色种植和有机农业，减少农药、化肥使用量。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物，对农产

品产地土壤污染进行综合防治。 

6.3.2.3 应对受损的土壤生态系统进行修复和治理，恢复土壤生态功能，提高土壤质量，土壤

修复按 HJ25.4 规定进行。 

6.3.2.4 宜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通过土地整理和复垦，盘活存量土地。 

6.3.3生物资源 

6.3.3.1 应加强植被的日常管理养护，禁止非法砍伐、放牧等破坏行为。 

6.3.3.2 宜开展农作物病虫害监测网络建设，防治农作物病虫害。 

6.3.3.3 宜将农作物用于生物质能源、饲料、肥料等，实现生物资源的循环利用。主要农作物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5%以上。 

6.3.3.4 应开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综合利用率达到 90%以上。 

6.3.3.5 应加强对乡村地区生物多样性的保育。 

6.3.4气候资源 

6.3.4.1 大气环境质量应达到 GB 3095 中与当地环境功能区相对应的要求。 

6.3.4.2 宜推广使用太阳能、电能、沼气、天然气、液化气等清洁能源。使用清洁能源的农户

占全村比例，关中地区不小于 90%，陕南地区不小于 80%，陕北地区不小于 70%。  

6.3.5自然景观资源  

6.3.5.1 应对乡村周边的自然风貌、风水环境进行保护，保留原有的路网结构和自然景观。 

6.3.5.2 宜调整农业植种布局，形成具有当地区域特色的田园景观。 

6.3.5.3 宜建立自然景观资源的监测体系，定期评估其生态状况与保护效果。 

6.3.6生态文化资源 

6.3.6.1 应加强村落周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整治，保护村落周边的山水林田湖等自然生态

景观，禁止大规模开发和建设对村落环境造成破坏。 

6.3.6.2依托陕西省生态文化旅游资源，结合乡村振兴、美丽乡村、文旅融合、民俗文化、自

然生态等主题，健全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空间保护机制。 

6.3.6.3 在关中地区，鼓励建设古都文化、历史文化、民俗文化等关中综合文化旅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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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4 在陕北地区，鼓励建设红色文化、边塞文化、黄土风情文化等红色文化旅游区。 

6.3.6.5 在陕南地区，鼓励建设生态文化、汉水文化、两汉三国文化等陕南自然风光和生态文

化旅游区。 

7 乡村生态资源利用 

7.1 利用形式   

7.1.1 农业资源利用 

7.1.1.1 应鼓励农村种植、养殖循环农业经济发展。 

7.1.1.2 应鼓励探索农村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的新型农村清洁生产模式。 

7.1.1.3 应鼓励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农产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7.1.1.4 应确保无农产品质量事故发生。 

7.1.1.5 应鼓励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农业生产。 

7.1.1.6 打造特色品牌农业，建立品牌农业标准化体系。 

7.1.1.7 应推广节地技术，如立体种植、复合种植、间作套种等技术，提高土地单位面积产

量。 

7.1.2 加工类资源利用 

7.1.2.1 宜结合产业发展规划，发展农副产品加工、林产品加工、手工制作等产业。  

7.1.2.2 宜结合三产融合发展需求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 

7.1.2.3 提升农产品的加工水平和附加值，打造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农产品品牌。 

7.1.3 景观资源利用 

7.1.3.1 宜根据乡村自然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文化旅游业等产业。 

7.1.3.2 宜结合乡村生态特点和季节变换，开发生态旅游产品，如生态采摘、自然探索、乡村

康养等项目。 

7.1.3.3 宜在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中融入生态理念，采用环保材料和技术，建设生态停车

场、绿色步道、环保厕所等设施，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7.1.3.4 宜提升旅游产品的生态价值和吸引力，为游客提供亲近自然的旅游体验。 

7.1.3.5 宜聚焦乡村生态特色，塑造生态旅游品牌，提炼生态文化符号，提升乡村生态旅游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 

7.1.4 生产类资源利用 

7.1.4.1 宜鼓励发展农业绿色生产技术、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农机作业及维修、农产品营

销等生产性服务业。 

8 管理与保障 

8.1 管理措施 

8.1.1区块化精细调控 

应以交通沿线、村庄街巷、农户庭院等为重点区域，连点成线，聚线成面，形成乡村生态

资源保护区块化全覆盖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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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数智化驱动监测 

宜通过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等数智技术建设乡村生态资源智能监测管护平台和各类智

能终端，对乡村生态资源进行实时监控，及时发现潜在的生态风险与破坏行为，并发出预警与

报警信号，切实提升保护工作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8.1.3高质量发展管理 

8.1.3.1宜根据各村实际情况设置生态资源保护公益性岗位，吸纳脱贫户参与人居环境常态化

巡查和治理。 

8.1.3.2宜划分责任区，设置公示牌，公示岗位范围职责。  

8.2 保障措施 

8.2.1提升意识，源头防控 

8.2.1.1 应加大生态保护宣传教育力度，普及生态知识，从源头上减少对生态资源的破坏。 

8.2.1.2 营造全民积极参与生态资源保护的良好氛围，广泛参与、共同守护。 

8.2.2健全机制，多方协同 

8.2.2.1 建立健全生态资源监测与治理机制，相关负责人定期巡查乡村生态资源状况，防止生

态资源在保护过程中反复受损。 

8.2.2.2 宜组建专业的生态资源保护队伍，明确职责分工，定期开展巡查工作，对破坏生态资

源的行为进行及时制止与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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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乡村生态资源评估指标 

表 A.1给出了乡村生态资源评估指标。 

表 A.1乡村生态资源评估指标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公式 

1 水资源 

水质达标率 
认证断面达标频次之和

认证断面检测总频次
× 100% 

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水质达标率 

饮用水源地监测达标频次

饮用水水源地全年监测次数频次
× 100% 

农业灌溉水利用

率 

可被作物利用的水量

水源地灌溉取水总量
× 100% 

节水灌溉覆盖率 
采用节水灌溉的灌溉面积

总灌溉面积
× 100% 

污水处理达标率 
污水处理总量

污水排放总量
× 100% 

2 土地资源 

土壤环境质量达

标率 

达标土壤面积

总土壤面积
× 100% 

农药使用量减少

率 

（基期使用量−现期使用量）

现期使用量
× 100% 

化肥使用量减少

率 

（基期使用量−现期使用量）

现期使用量
× 100% 

农业面源污染物

控制率 

（治理后污染量−治理前污染量）

治理前污染量
× 100% 

土壤复垦面积占

比 

土地复垦面积

总土地面积
× 100% 

存量土地盘活率 
活化利用面积

存量土地面积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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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物资源 

植被覆盖率 
植被覆盖面积

总面积
× 100% 

农作物秸秆综合

利用率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重量

秸秆产生总重量
× 100% 

4 气候资源 空气质量达标率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全年监测总天数
× 100% 

5 
自然景观

资源 

农业种植布局优

化率 

优化后的农业种植区域面积

农业种植区域面积
× 100% 

 

6 
生态文化

资源 
文化遗产保护率 

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数量

村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总数量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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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

10

性） 

B.1 水资源利用指标  

B.1.1水质达标率按式（B.1.1)计算。 

水质达标率 =
认证断面达标频次之和

认证断面检测总频次
× 100% （B.1.1) 

B.1.2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按式（B.1.2)计算。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
饮用水源地监测达标频次

饮用水水源地全年监测次数频次
× 100% （B.1.2) 

B.1.3农业灌溉水利用率按式（B.1.3)计算。 

农业灌溉水利用率 =
可被作物利用的水量

水源地灌溉取水总量
× 100% （B.1.3) 

B.1.4节水灌溉覆盖率按式（B.1.4)计算。 

节水灌溉覆盖率 =
采用节水灌溉的灌溉面积

总灌溉面积
× 100% （B.1.4) 

B.1.5污水处理达标率按式（B.1.5)计算。 

污水处理率 =
污水处理总量

污水排放总量
× 100% （B.1.5) 

B.2 土地资源利用指标  

B.2.1土壤环境质量达标率按式（B.2.1)计算。 

土壤环境质量达标率 =
达标土壤面积

总土壤面积
× 100% （B.2.1) 

B.2.2农药使用量减少率按式（B.2.2)计算。 

农药使用量减少率 =
（基期使用量−现期使用量）

现期使用量
× 100% （B.2.2) 

B.2.3化肥使用量减少率按式（B.2.3)计算。 

化肥使用量减少率 =
（基期使用量−现期使用量）

现期使用量
× 100% （B.2.3) 

B.2.4农业面源污染物控制率按式（B.2.4)计算。 

农业面源污染物控制率 =
（治理后污染量−治理前污染量）

治理前污染量
× 100% （B.2.4) 

B.2.5土壤复垦面积占比按式（B.2.5)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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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复垦面积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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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复垦面积

总土地面积
× 100% （B.2.5) 

B.2.6存量土地盘活率按式（B.2.6)计算。 

存量土地盘活率 =
活化利用面积

存量土地面积
× 100% （B.2.6) 

B.3 生物资源利用指标 

B.3.1植被覆盖率按式（B.3.1)计算。 

植被覆盖率 =
植被覆盖面积

总面积
× 100% （B.3.1) 

B.3.2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按式（B.3.2)计算。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 =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重量

秸秆产生总重量
× 100% （B.3.2) 

B.4 气候资源利用指标 

B.4.1优良以上空气质量达标率按式（B.4.1)计算。 

优良以上空气质量达标率 =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全年监测总天数
× 100% （B.4.1) 

B.5 自然景观资源利用指标 

B.5.1农业种植布局优化率按式（B.5.1)计算。 

农业种植布局优化率 =
优化后的农业种植区域面积

农业种植区域面积
× 100% （B.5.1) 

B.6 生态文化资源利用指标 

B.6.1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率按式（B.6.1)计算。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率 =
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数量

村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总数量
× 100% （B.6.1) 

 

 

 


